
對於青年新政梁頌恆、游蕙禎早前宣誓時播 「獨」 辱華，原基本法起
草委員會委員、民建聯會務顧問譚耀宗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表示，梁、
游兩人在宣誓過程中違反了相關法律規定，已喪失議員資格。至於有意見
指政府申請司法覆核破壞 「三權分立」 ，譚耀宗表明，當年起草基本法時
沒有寫明 「三權分立」 ： 「我們是講行政、立法、司法各司其職，行政、
立法有監督、制衡，亦都有互相合作的關係。」 他認為，政府有責任申請
司法覆核，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可用事件進入司法覆核為由，押後或抽起
宣誓議程。

起草基本法無三權分立政府提覆核合法盡責

譚耀宗撐梁君彥抽起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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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表示，立法會秘書處一早表明，
絕不容許誓詞有任何修改，但梁、游卻將誓
詞修改為一些很粗俗及侮辱性的語言，是故
意違反《宣誓及聲明條例》，已喪失議員資
格，因此不應該再給予他們宣誓機會。他又
批評兩人事後回應時表現 「得戚」，毫無悔
意。

梁游無資格做議員
至於有意見稱，政府申請司法覆核阻止

立法會主席為梁頌恆、游蕙禎監誓，破壞了
行政、立法關係以及 「三權分立」，譚耀宗
直指： 「不是那兩個人就等於整個立法關係
，而當有些立法會議員，他們違反了某些法
律規定的話，他們是不應該、無資格出任立
法會議員。」談及 「三權分立」，譚耀宗認
為，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的講法最準確
，基本法提及的是行政主導，所以很多事都
是由行政機關啟動，司法是獨立，所以現時
有需要的時候，政府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這是完全符合香港法律制度。譚耀宗強調，
今次政府有責任提出司法覆核，而民建聯亦
曾考慮提出申請禁制令或司法覆核，現時政
府提出了更好。

對於當年起草基本法時有否寫明 「三權
分立」，譚耀宗重申： 「無。我們沒有講過
這個概念，我們是講行政、立法、司法各司
其職，互相之間行政、立法有監督、制衡，
亦都有互相合作的關係。」

譚耀宗又表示，贊成建制派流會阻梁、
游宣誓及要求主席押後宣誓，因為兩人的言
行令很多市民很憤怒，還得罪了全球華人。
他認為，主席可以安排議程，而法院亦準備
審議司法覆核，所以主席有理由將宣誓押後
或抽起。

至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否需要就此釋法
或發表白皮書，譚耀宗說，全國人大常委會
按照基本法規定，在法院最終判決的時候，
如果關乎到中央政府和特區事情，是可以釋
法。 「當然釋法這個程序，第一就是有沒有
需要啟動，第二就是要看特區政府和中央政
府的看法。」不過，他認為，既然法院現時
處理司法覆核，暫時未需要人大釋法，但最
終由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決定。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對於
有傳指全國人大常委會將通過釋法解決宣
誓爭議，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基本法委員
會委員譚惠珠昨日出席《城市論壇》時表
示，目前香港司法體制及法律足夠處理問
題。 「但係如果去到一個階段係乜嘢都做
唔到嘅時候，香港打咗個死結，人大會唔
會釋法呢？呢啲係佢憲制上嘅權力，我真
係唔可以制止。」

特首入稟是權利
被問到特首入稟申請司法覆核是否恰

當，譚惠珠昨日出席城市論壇時表示， 「
特首鍾意擔任當事人，呢個係佢嘅權利，
法律無寫話唔可以。佢證明自己係選民就
得了。」律師莊永燦又表示，行政長官負
責執行及香港所有法律，而行政長官有份
入稟的決定是正確的。

至於釋法的問題，譚惠珠認為，目前
香港司法體制及法律足夠處理有關問題，
但她又指，假如香港去到打死結的情況，
「人大會唔會釋法呢？呢啲係佢憲制上嘅

權力，我真係唔可以制止。」莊永燦認為，
有需要就要做，因為人大釋法是光明正大
，而人大有憲政責任解釋基本法第104條。

此外，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
日前接受《星島日報》訪問時表示，特區
政府可以根據基本法及《宣誓及聲明條例
》等法例宣布兩人喪失議員資格，但會引
起很大爭議，所以目前就是希望梁君彥不
批准梁頌恆、游蕙禎宣誓，若然梁君彥拒
絕的話，而法院最終判決政府在司法覆核
敗訴的話，相信中央會在適當時候出手。
最快捷的方法根據《基本法》第48條第8項
，向特首下達指令，從而處理梁、游宣誓
及 「港獨」問題。

主席無權安排再誓暫停執行先宣誓

建制兩手準備阻二丑蒙混過關
【大公報訊】記者李淇報道：梁頌恆

及游蕙禎引發的宣誓風波持續，立法會本
周三將會復會，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明
，建制派正考慮動用所有合法途徑阻止梁
、游再宣誓，現時已有 「兩手準備」，包
括動議主席無酌情權讓兩人再宣誓，亦可
動議用議事規則第91條暫停執行議事規則
第18條，即 「議會要先處理議員宣誓」條
例，她預計有關動議討論需時，可以阻礙
宣誓。

葉劉淑儀昨日出席研討會時直言，香
港正面對回歸以來最嚴峻憲制危機，建制
派正考慮動用所有合法途徑阻止梁、游再
宣誓。她透露，除日前聯署要求梁君彥押

後兩人宣誓程序直至法庭有判決外，建制
派還有 「兩手準備」。建制派議員將向梁
君彥提出法律意見，指主席並無酌情權讓
兩人再宣誓，並於周三就這觀點提出議案
辯論；他們亦正研究要求梁君彥暫停執行
議事規則第18條。

葉劉：流會有民意基礎
葉劉淑儀解釋，18條列明大會要先處

理議員宣誓，再處理其他議案，惟主席則
可引用議事規則第91條，暫停執行18條，
並優先處理其他議案。她相信，屆時反對
派必會提出反對，但議案需要在議會上辯
論幾星期，屆時可等法庭作出判決再處理

宣誓事宣。
對於建制派上周三製造流會以阻止梁

頌恆及游蕙禎再宣誓，葉劉淑儀強調，不
是想策動流會，但根據議員、前律師會會
長何君堯的法律意見，立法會主席並無酌
情權，讓梁頌恆及游蕙禎再宣誓，因此建
制派可提出議案，反對讓兩人再宣誓，各
大陣營亦可透過辯論各抒己見。葉劉淑儀
指，建制派並非想主導流會，但有市民贊
成他們的做法，故認為流會有民意基礎。
她又說，政府表明最快11月中才向立法會
提交條例草案，目前沒有重要議案需要處
理，即使涉及撥款申請，財委會及工務小
組等已選出主席，有關工作可以進行。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基本
法委員會委員、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
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強調，根據《宣誓及
聲明條例》第二十一條，拒絕或忽略作出
誓言的人士，如已就任必須離任，未就任
就會取消資格， 「看這條法例及英國對應
的版本是沒有安排第二次宣誓的條文。」
他又說，法院已就政府的司法覆核批出許
可，即亦認為這論點有可爭辯性、政府有
勝訴機會，因此，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應考
慮最新情況，重新處理宣誓的問題。

「第二次宣誓」無例可依
陳弘毅表示，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

》第二十一條，拒絕或忽略作出誓言的人

士若已就任則必須離任，若未就任則須被
取消就任資格。 「看這條法例及英國對應
的版本是沒有安排第二次宣誓的條文。我
想在殖民地時代，港督作為監誓人認為，
立法局議員的宣誓若構成拒絕宣誓，我相
信亦不會安排所謂第二次宣誓。」

至於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應否押後梁、
游重新宣誓，陳弘毅表示，政府對於梁、
游二人是否已喪失議員資格提出訴訟，而
法院亦已批出司法覆核許可，即法院亦認
為這論點有可爭辯性、有勝訴機會， 「立
法會主席考慮到最新情況，包括司法覆核
和立法會條例第73條訴訟及議會大多數議
員的意見後，我覺得他完全可以重新處理
宣誓的問題。」

對於政府申請司法覆核是否破壞 「三
權分立」，陳弘毅認為，今次事件並非單
純是立法會內部事務，而律政司是按照法
律賦予的權力提出訴訟，亦不涉及 「三權
分立」問題。若果法庭裁定喪失議員資格
，立法會主席無權安排該人士再宣誓。

陳弘毅又表示，對青政二人宣誓加入
辱華字眼感到反感和氣憤，而提倡 「港獨
」是分裂國家的言行及活動，本港現時未
有明確或周全的法律條文阻止 「港獨」言
行及活動，但分裂國家是違反基本法，基
本法只是憲制層次的法律，要轉化成法律
條文就涉及本地立法。自2003年起，未有
人提倡分裂國家的言行，中央不心急要求
23條立法，但中央隨時可以提出要求。

譚惠珠：釋法是人大憲制權力

陳弘毅：拒絕或忽略誓言須取消就任

朱凱廸怕惹火扮無獨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青年

新政梁頌恆和游蕙禎借宣誓變宣 「獨」，
言行辱華激起公憤。立法會議員朱凱廸昨
日在電台節目《給香港的信》企圖與 「港
獨派」劃清界線，聲稱 「民主自決」與 「
港獨」最大分別就是不會抗拒內地人以及
不會鼓吹建立 「香港國」。而其他反對派
議員亦聲稱不同意梁游的 「港獨」、辱華
言論，但就繼續為二人的宣誓問題護短。

朱凱廸昨日聲稱，自己是提倡 「民主
自決」，與 「港獨」不同。最大分別就是
「民主自決派」不會抗拒內地人以及不會

鼓吹建立 「香港國」，他們不會透過製造
內部矛盾而爭取支持。朱凱廸又說，他們
是要喚醒香港人的 「公共民主意識」，從
而建立一個持久的抗爭運動，對象就是所

有香港人，新移民也包括其中。朱凱廸稱
， 「香港自決」比爭取普選行政長官及立
法會更困難，而自己目前也沒有答案。

此外，反對派則繼續包庇梁、游，不
斷製造藉口希望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准許梁
、游再次宣誓。公民黨郭榮鏗聲稱，今早
他們會約見梁君彥討論梁、游宣誓事宜，
惟亦與梁、游的 「港獨」和辱華言論劃清
界線，稱梁、游早前宣誓言行 「幼稚、不
負責任」，公民黨絕不同意。但他同時又
向梁君彥施壓，稱不應在建制派的壓力下
推翻容許兩人重新宣誓的決定，希望梁尊
重自己日前的裁決。 「民主派會議」召集
人涂謹申亦聲稱，青年新政兩名議員早前
宣誓時的表現，令人反感和不滿，但在法
律層面上，不應阻撓兩人宣誓。

曾鈺成再籲梁君彥
勿對建制訴求充耳不聞

【大公報訊】記者李淇報道：宣誓風
波仍然持續，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強調，
現時任何衝擊 「一國」的行為都可能損害
「兩制」。他相信，建制派在比較之後，

認為容許青年新政梁頌恆及游蕙禎再宣誓
的傷害，會比流會的傷害來得更大，呼籲
現任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不要再對建制的訴
求充耳不聞。

衝擊「一國」必損「兩制」
曾鈺成昨日出席研討會時表示，回歸

初期，中央目標是要維持香港經濟繁榮穩
定，但現時會先考慮國家安全。他批評，
如果有人繼續衝擊 「一國」，中央將考慮
會否影響國家安全，亦必然會破壞 「兩制
」；同樣地，如果漠視 「兩制」，不尊重
香港的核心要素，必定會造成 「一國」的
信心危機。

另外，曾鈺成又再評論 「宣誓風波」
，指不認同梁君彥一旦選擇調動議程，是
等於 「打倒昨日的我」，斥這是標籤性說
法。他強調，梁君彥作出裁決時，政府並
未提出司法覆核、建制派未聯署亦未表態
要阻止青年新政兩人宣誓。基於事態正不
斷發展，他反質疑，梁君彥如現在對建制
派的呼聲充耳不聞，未必有利他在議會內
建立威信。

曾鈺成又指出，如議員動議暫停執行

議事規則，需要在大會經分組點票表決，
但若議員目的只是為了引起辯論，燃燒議
會時間，當然能起效果，但通過議案的機
會很少。

他又強調，議會職能除審議法案外，
亦包括透過質詢等監督政府施政等，立法
會開會少幾次並非完全沒有影響，但相信
建制派議員均認為，少開數次會帶來的損
失，絕不及讓游梁宣誓帶來的傷害大。

專訪＞＞＞ 大公報記者 馮瀚林

▲譚耀宗指出，立法會主席可以安排議程，法院亦準備審議司法覆核，所以有理由
將宣誓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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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認為，基於事態不斷發展，梁
君彥應考慮調動議程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游蕙禎及梁頌恆宣誓時辱華，各界均認為他們無資格做議員 資料圖片


